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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烨 通讯员 张
磊 郑超雷) 前天中午 12点 20分左
右，G15 沈海高速南接线民警在巡逻
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停靠在往上海方
向距离观海卫收费站不到2公里处。民
警上前一探究竟，只见驾驶位上空着，
车后排座位上倒是睡着一个男子。经过
几分钟喊话，男子醒过来，睡眼惺忪地
摇下车窗。民警正要询问，一股浓烈的
酒味飘散出来。考虑到男子有酒驾嫌
疑，民警随即将他带到观海卫收费站进
行进一步处理。

经测试，男子体内酒精含量为
119mg/100ml，已涉嫌醉酒驾驶。民警
询问得知，该男子姓刘，是安徽人。问及职

业，他说自己是做代驾的，已经做了四年
了，但是并没有在正规平台上登记过，平日
里就通过一个老乡群获得一些代驾生意。

刘某说，当天凌晨两点左右，他跟
几个朋友一块儿喝了不少酒，中午11点
半左右从宁波北收费站上高速，前往安
徽老家。途中，刘某觉得很累，于是将
车停在距离观海卫收费站不到2公里的
应急车道上，便躺到后座睡觉去了。得
知自己将受到严厉处罚，刘某懊悔不已。

根据法律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目前刘某正在高速宁波支队二大队
接受进一步处理。

当事影楼是位于海曙区的一家摄
影工作室，名为洛梵儿童品牌摄影。
俞女士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经过：去年
5月底，她购买了洛梵一款优惠套
餐，总价868元，含3套服装，入册
18张，入底18张，10寸直边烤瓷摆
台一个以及麦兜相册一本。

俞女士在去年6月16日，也就
是付款半个多月后，第一次带宝宝去
拍照。拍完第一套衣服，宝宝就哭闹
不止，拍摄不得不中止。工作人员建
议她下次再来。

下次就是10月25日了。“我宝
宝是16年2月底出生的，我当时就
想着，满百天的时候拍一套，会坐
的时候再拍一套。”俞女士说，拍完
第二套，她还特意问了下店里的工
作人员，上次拍的照片是否还在？
工作人员拍拍胸回答：“放心，肯定
在的。”

今年6月6日，俞女士带宝宝去
拍了第三套也就是最后一套照片。
16 日下午，她前去选片，却被告
知，第一套照片可能找不到了。

影楼拍宝宝百日照

宝妈说：这不是我儿子的照片！
而影楼却坚称就是同一个宝宝，这该怎么办？

昨天，市民俞女士联系本报，讲述了一件让她气愤的事：宝宝的百
日照被影楼弄丢了，对方甚至还拿其他宝宝的照片来冒充，双方在过去
10天里多次协商，但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

代驾司机酒后酣睡在高速路上
驾驶证被吊销，这份工作也没了

事情到这个地步，双方只能坐下来
调解了。俞女士提出，将剩下两套的底片
全部给她，同时，弄丢的那一套“退一赔
一”，“868元里有100元是预约金，店方
说不能退赔，余下768元，1/3是250多
元，退一赔一就算500元好了。”

店方则提出3种方案，一是全额退
款，同时从两套照片里各挑一张底片送给
俞女士；二是从拍摄好的两套照片里挑
18张入册，18张入底，同时把全部底片共

计80多张送给俞女士；三是，补拍一套。
双方僵持不下，俞女士拨打了

12315，月湖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几次介
入，双方都没能取得一致。俞女士坚称，
店方弄丢了宝宝的百日照，给自己和家
人造成的精神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自己
的要求并不过分。而店方也喊冤，“要退
款，我们退款；要补拍，我们补拍；不退不
拍，我们把全部底片送给你。还想怎么
样呢？”陈店长如是说。

昨天，记者联系了洛梵儿童品牌摄
影的陈店长。她说，俞女士的宝宝第一
次拍摄不成功，一般情况下，店方是不保
留不成功的照片的。

那么，不成功的照片怎么又找到了
呢？陈店长说，当时那个摄影师已经不在
这里工作了，相机也已经闲置，他们是好

不容易找到相机，又从里面找出了照片。
俞女士第二次拍摄是10月25日，距

离首次拍摄已过了4个多月。那么，拍摄
不成功，店方不会当场跟消费者再约时
间吗？对此，陈店长表示，事情过去了比
较久，当时也不是她接待的俞女士，具体
细节她不太清楚。

昨天，记者联系了月湖市场监管所
12315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俞女士
和洛梵的纠纷，主要是由于双方约定不
明确，而过程中沟通又不充分。

“预约单相当于合同，但这个合同显
然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比如说，上面列
出的选片、看片、取件时间都是针对单次
拍摄的项目，对于需要几次拍摄的套餐就
没有说明了。只是简单规定了有效期，有
的付费3年内有效，有的付费5年内有效，

没有就具体拍摄时间节点与消费者商量、
敲定。消费者付款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
些。”该负责人表示。

双方另一个问题在于沟通不充分。
围绕“不成功”，围绕“改天再拍”，双方显
然有不同的理解，“店方没有明确告知，
消费者也没有仔细询问。”

该负责人表示，还会再做做双方的
工作，争取事情有个圆满的结果。

记者 童程红

影楼陈店长说，年初的时候，店
里电脑数据都更新过，有可能把照片
弄丢了。俞女士不死心，还是坚持让
店方再找找，双方说好以3天为限。
第3天，俞女士接到了电话，照片找
到了。然而，当她兴冲冲来到店里一
看，却气坏了：“这根本不是我儿子
的照片。我的宝宝很胖，而照片里那
个宝宝并不是非常胖；我的宝宝当时
根本没有坐在桶里拍照，那个宝宝第

一张照片就是坐在桶里的；我宝宝当
时满百日了，那个宝宝看起来也就双
满月的样子。”

但是两个宝宝眉眼之间确实有点
相似。俞女士认为，是洛梵故意找了
个长得有点像的宝宝来糊弄她。

而店方则坚称这是俞女士的宝
宝：“从时间来看，就是俞女士的宝
宝。我们也比对了后来两套的照片，
确实是同一个宝宝。”

影楼弄丢宝宝百日照

照片找到了，照片上却不是自己的宝宝

影楼称，宝妈没说要保留“不成功”的照片

双方几次调解都无法取得一致

监管部门：双方约定不明确，沟通不充分

严勇杰 绘


